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成果收支作業處理原則 

107 年11月21日    107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 年11月20日 108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10月18日 112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07月17日 112學年度第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執行政府補助（委辦）之科技計畫或教職員工

生運用學校資源所產生之研發成果，其會計作業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收支作業處理原

則（以下簡稱本原則）辦理。 

二、 研發成果之收支帳務應納入本校校務基金，採權責發生制，並依本原則設專帳管理。 

三、 各項研究計畫依計畫補助（委辦）機關（構）規定之格式及期程，應編製會計收支報

告後，送補助（委辦）單位備查，並作為本校管理單位決策之參考。 

四、 研發成果收入，指因管理及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簽約金、衍生利益金、價金、股權

或其他權益，如僅單純權利授與，應帳列權利金收入。除權利授與外，與廠商有技術

指導、諮詢、技術商品化服務，應帳列建教合作收入-權利金，並於其下分設子目入

帳列管。 

五、 研發成果支出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辦理，其支出帳列教學研究及

訓輔成本、研究發展費用、建教合作成本、專利權或發展中之無形資產，並於其下分

設子目入帳列管。 

六、 執行單位將審核完成之研發成果運用契約會簽主計單位，並於完成合約後，留置副本

一份作為帳務管理之依據。 

七、 研發成果收入之帳務，於合約簽定收取授權金、權利金、股權及其他權益時，按其性

質依附件一帳務處理分錄辦理。 

八、 支出暨收益分配帳務處理，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暨技術移轉管理辦法所定比率分配支

出額度，並依本校行政程序請購及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結報入帳，其分錄

方式如附件二。 

九、 研發成果之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十、 本原則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會計分錄釋例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 

十一、 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原則關於附件內容之修正，經簽請校長核准後施行。 



 
 

附件一 

研發成果收入之帳務處理 

一、 收取現金時，依合約副本及本校開立之收據第二聯(報核聯)入帳，其分錄如下：  

借方：銀行存款  

貸方：權利金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建教合作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二、 收取股權或其他權益時，須經本校產學研發成果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其授權金額度、持

有之意圖、期間、處分時點及金額等，依有無活絡市場性質等適用情形分別表達，其分

錄如下：  

（一）屬備供出售且有活絡市場時  

原始認列時應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交易成本衡量，持有期間則應按公允價值衡量

，因持有目的非屬短期內出售，故公允價值變動屬未實現餘絀，應列入其他綜合

餘絀，並結帳累計於淨值其他項目，俟未來出售時，結轉至累積餘絀。  

1. 原始認列：  

借方：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貸方：權利金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建教合作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2. 收到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1) 現金股利  

借方：銀行存款  

貸方：投資賸餘  

(2) 股票股利  

不須做分錄  

(應將所增加之股數予以登錄，並核算增加後平均每股原始認列金額)  

3. 持有期間評價：  

(1) 期末按公允價值衡量為賸餘時  

借方：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貸方：本期其他綜合餘絀-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    

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餘絀  

[ (公允價值 – 調整股票股利後之平均每股成本) * 股數 ]  

評價有短絀時為相反分錄  

 



 
 

(2) 期末結帳分錄  

     借方：本期其他綜合餘絀-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            

具投資未實現評價餘絀  

                   貸方：淨值其他項目-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

資未實現評價餘絀  

4. 處分 

a.將帳面金額調整至出售日的公允價值(售價)，差額計入其他綜合餘絀 

借方：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貸方：本期其他綜合餘絀-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

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餘絀 

b. 除列出售之股票 

借方：銀行存款  

貸方：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c. 將其他綜合餘絀結轉至淨值其他項目 

借方：本期其他綜合餘絀-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

具投資未實現評價餘絀  

貸方：淨值其他項目-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投資未實現評價餘絀 

 

d.於年底時將已出售之股票在當期及以前期間認列於淨值其他項目之

金額結轉至累積餘絀 

借方：淨值其他項目-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

資未實現評價餘絀 

貸方：累積餘絀 

5. 減損  

有客觀證據證明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出現減損

時，先按客觀證據所示公允價值變動損失認列其他綜合餘絀，認列減損時之公

允價值即成為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新成本，後續應

持續以公允價值列報，公允價值變動仍應列入其他綜合餘絀，不得認列減損迴

轉餘絀。  

(1) 認列公允價值變動損失於其他綜合餘絀  

借方：本期其他綜合餘絀-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

具投資未實現評價餘絀  

貸方：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二） 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時  

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權益工具，按成本衡量認列。

當日後有公允價值可靠衡量時，再按前述備供處分且有活絡市場之情形列帳。  

1. 原始認列：  

借方：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貸方：權利金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建教合作收入－研發成果收入  

 

2. 收到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1) 現金股利  

借方：銀行存款  

貸方：投資賸餘 

(2) 股票股利  

不須做分錄  

(應將所增加之股數予以登錄，並核算增加後平均每股原始認列金額)  

3. 持有期間評價 (因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故按成本衡量認列)：  

不須做分錄  

4. 處分  

借方：銀行存款  

投資短絀(有損失時)  

貸方：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投資賸餘(有收益時)  

5. 減損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有減損客觀證據時，應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類似金融

資產之現時市場報酬率折現之現值低於帳面金額之部分認列為減損短絀，後續

不得迴轉。  

借方：投資短絀  

貸方：累計減損-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三） 所收取股權或其他權益對該企業有重大影響，須按權益法為會計事務處理。  

     

                                  

                                             

 

                                       (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科目修訂) 



附件二 

支出暨收益分配帳務處理 

一、 執行補助(委辦)計畫時： 

借方：建教合作成本（或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研究發展費用、專利權、發展中之無

形資產） 

貸方：銀行存款 

二、 單純權利授與：分配簽約金及後續結報支出等 

借方：建教合作成本（或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研究發展費用） 

貸方：銀行存款 

三、 與廠商有技術指導、諮詢、技術商品化服務或維護研發成果之後續支出等 

借方：建教合作成本（或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研究發展費用） 

貸方：銀行存款 

四、 收益分配：本校以現金分配為原則，收取之非現金研發成果收入，應依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研究發展成果技術股權處分管理要點處分，並應俟現金撥入本校後始得支付應付分配

款項。  

借方：建教合作成本（或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研究發展費用） 

貸方：銀行存款 




